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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資源短缺，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卻 「把關」失守， 「兩
房」審查甩漏，縱容公屋住戶享有雙重戶籍長達八年。房屋署的 「
批出新租約」政策亦存在漏洞，繼承租住權的現有住戶可繞過輪候
冊，世襲公屋單位，有公屋家庭 「一開三」，以雙重戶籍擁三間公
屋。申訴專員公署促請 「兩房」強化互通協調機制，封鎖政策漏洞
，以善用公共房屋資源。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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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輪候冊現有超過25萬個住戶等上樓，市
民排足三年都未必有屋住，但申訴專員公署在去
年展開的主動調查發現，房署及房協正處理的逾
50宗涉及戶籍問題個案中，九宗個案因未適時妥
善處理，導致雙重甚至多重戶籍問題，即同一家
庭或同一租戶佔有兩個或以上的公屋戶籍，部
分個案拖延了六至八年才解決，令公屋資源被
濫用。

有個案顯示 「兩房」的協調溝通機制未能發
揮作用，令住戶長期佔用兩個單位及令寬敞戶問
題持續多年。個案中的戶主與兒子一家，原本居
於房協轄下公屋，兒子一家隨後申請房委會的公
屋。戶主在2003年4月去世，兒子一家於2004年8
月獲分配房委會公屋單位，但房協直到2005年1月
才接獲房署有關雙重戶籍的報告。其後房協以兒
子患病及與妻子不和為理由，一直讓其同時佔用
兩個公屋單位，直至2013年4月，為時超過八年，
而房協並沒有安排他遷往較小的單位。

現漏洞變相世襲單位
另有個案指，女戶主自1996年起與父親同住

房協的公屋單位，她婚後與丈夫於2005年獲分配
房委會公屋，但一年後，房協才發現女戶主持有
雙重戶籍，多次催促她取消戶籍未果。拖到2013
年，女戶主才向房協交代已與丈夫分開，其父亦
已於2007年過身，而房委會直至去年才刪除她的
戶籍，由發現到刪除足足拖了八年。

部分個案不但涉及雙重戶籍，更藉由房署的
「批出新租約」政策漏洞，容許戶主遷出單位另

行申請公屋，而戶籍上的其他住戶則繞過輪候冊
，以比輪候公屋申請人更寬鬆的標準，獲續租住
單位，變相世襲公屋。

有個案指，戶主本來與三名兒子同住房署的
公屋，後來長子透過 「家有長者優先配屋計劃」
，聯同戶主一同申請並獲批出另一個公屋單位，
但就無刪除原來公屋的戶籍，兩人都是雙重戶籍
，戶主亦沒有按規定與長子居住，繼續住在舊居
的公屋單位，戶主後來再申請多一間公屋，這個
家庭結果總共有三間公屋。房署直到編配第三間
屋時，才刪除戶主其他單位的戶籍，雙重戶籍問
題延續八年。

對等上樓者嚴重不公
申訴專員劉燕卿表示，報告中的個案顯示，

房屋署與房協在監察雙重戶籍機制不盡善，在處
理有問題個案時過於寬鬆及包容，令某些住戶本
應遷出公屋單位，卻多佔用單位六至八年，忘記
輪候冊上輪候公屋人士，間接縱容濫用公屋資源
。她批評，房委會強調公屋租住權不會世代相傳
，但又容許住戶從其他途徑繞過輪候冊機制，獲
配第二間公屋，造成世代相傳效果，此對居住環
境欠佳、正於輪候冊上等公屋申請人造成嚴重不
公。

劉燕卿認為，就已批准調遷的個案及已確知
擁有雙重戶籍的個案，房署應主動刪除舊戶籍，
而房署及房協應強化協調機制，雙方亦要加強員
工培訓，並要摒棄過分包容的取態，確保違規個
案獲適時處理。

●通報和協調機制甩漏，形同
虛設

●房署執行 「批出新租約」 政策欠
嚴謹，衍生不公平現象

●房協無政策限制富戶或趕走有物
業的租戶

●房署限制繼承租住權住戶的
入息及資產限制過鬆

●房協的法定權力和機制欠監察
●政策優待現有租戶，令公屋被世襲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申訴專員公
署總結去年工作，共處理逾12,290宗查詢及5367
宗投訴，數字與前年相若。最多市民投訴政府部
門或公營機構出錯、意見或決定錯誤，佔32.7%，
其次為監管不力、延誤或沒有採取行動，分別有
14.2%及佔14%。

申訴專員劉燕卿昨日總結2014年的工作時指
出，市民去年投訴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的三大常
見原因，與以往相若。公署在去年完成了23項主
動調查審研及七項主動調查，包括運輸署對專營
巴士行車班次的監察機制、屋宇署處理涉及知名

人士的僭建個案之 「特別程序」及政府對旅館業
的規管等。

公署去年以調解及全面調查終結的個案分別
有126宗及345宗，其中通過調解方式完成的投訴
個案是前年數字的四倍，部分長達10至12個月的
糾紛，在公署介入調解後，在數天至數周內圓滿
解決。

劉燕卿稱，考慮到公署收到的部分投訴不涉
及或只是輕微涉及部門行政失當，故日後會繼續
致力推廣調解的方式處理投訴，希望能更快捷直
接解決投訴。

逾萬宗投訴多涉部門出錯

一家霸三公屋一家霸三公屋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公屋資
源疑被濫用，有公屋戶擁市值300萬元的私
樓，仍憑政策漏洞繼承租住權。申訴專員批
評房署 「批出新租約」政策欠清晰，易被濫
用，建議房署制定清晰指引，避免租戶濫用
政策分戶，對公屋輪候冊人士衍生不公平現
象。

申訴專員公署的調查指，有個案的戶主
夫婦與兩兒子自1991年起同住房署的公屋，
及後更加入長媳及孫女。戶主妻子在2004年
離世後，戶主再娶，並與繼室在2011年申請
到另一間公屋，但沒有註銷原有戶籍。兩年
後，戶主想將原有公屋戶籍過給長子，雖然
長子本身已擁有價值300萬元的私人物業，
超出資產要求，但因其全家入息僅2.9萬元
，未有超出公屋輪候冊入息上限，房署照批
新租約。

若以公屋輪候冊的標準，家庭成員擁有
物業不可以申請公屋，入息及資產亦有嚴格
規定，例如三人家庭的月入不能超過2.14萬

元，資產不能多於47萬元，但現有公屋租戶
繼承戶籍，入息及資產都更寬鬆，甚至可以
擁有私人物業。

根據現行的 「批出新租約」政策，只要
繼承租住權的家庭入息水平不超逾輪候冊的
三倍入息，即使其擁有私人物業或巨大資產
，亦可獲批新租約，故個案中的長子一家不
但獲批新租約，他之前漏報資料亦因房署發
現時已錯過檢控時間，而免於刑責，只需補
交應繳租金差額。

申訴專員劉燕卿認為， 「批出新租約」
政策欠缺清晰，調查涉及的多宗個案在戶主
仍在世的情況下，房署以 「其他理由」例如
戶主調遷、移民、避免嚴重家庭糾紛等，批
出新租約予原單位的其他成員，與政策原意
不符，而房署亦沒有就 「其他理由」制定清
晰的範圍及指引，以致有公屋住戶無須輪候
及接受嚴格入息資產審查便獲批租約成為住
戶，對公屋輪候冊人士不公，建議房署作出
改善。

▲有公屋戶擁市值300萬元的私樓，仍憑政策漏洞繼承租住權 資料圖片

王坤指或涉人為疏忽
【大公報訊】房屋署與運輸及房屋局回

應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指，公署審查的個案
涉及複雜家庭背景，但同意個別案件處理有
改善空間，當局會整理公署提出的意見，提
交房委會審視及在檢討相關政策時納入考慮
。房署否認互通及協調機制無運作。公屋聯
會認為當局應檢討繼承戶籍政策，並加強人
手編制應對運作需要。

房署及房協因雙重戶籍
及繼承戶籍問題遭申訴專員
炮轟。曾任房委會委員多年
的公屋聯會主席王坤指出，
房署的電腦系統 「按一按」
就知租戶接受資助房屋的情
況，理論上可避免雙重戶籍
的問題，惟近年房署的人手
變動快，不排除問題涉人為
疏忽或人手不足，但他認同
「兩房」需加強合作， 「現

在是 『飛紙仔』互通，應該
統合，加強協同效應」。

他又說，房委會多項政
策的出發點是好的，繼承戶
籍政策原意是保障租戶居住

權，但難免被別有用心的人士利用，需要作
出檢討，建議房委會先易後難進行檢討及改
革，例如先探討取消有私人物業租戶的繼承
權，再討論其他修訂。

「兩房」 認同有改善空間
房屋署回應指，房委會和房協有機制防

止雙重戶籍，申訴專員公署
調查的個案並非機制沒有運
作，原因可能是房協考慮到
住戶的家庭狀況涉及複雜
家庭背景，部分涉及家庭
暴力，住戶情緒問題而靈
活處理。

有關個案房屋署職員以
審慎和情理兼備的態度處理
，以免對陷入困境的租戶構
成壓力，或引發不愉快事件
，甚至人命傷亡。但房署亦
同意，個別案件的處理有改
善空間。

房協認同互通機制有改
善空間，強調會配合房委會
的改善安排，加強合作。

▲王坤表示，房委會多項政
策出發點好，但難免被別有
用心人士利用，需要作出檢
討 資料圖片

▲劉燕卿認為，房署及房協應強化協調機制，加強員工培訓，並要摒棄過
分包容，避免縱容行為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房會房協七漏洞

●寬待雙重戶籍，縱容濫用公屋資源

房會房協懶懶閒


